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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香   港   商   船   资   讯  

HONG KONG MERCHANT SHIPPING INFORMATION NOTE 

 
经修订的《安全进入液货船船首指引》  
 
致：船东、船舶经理人、船舶经营人、船长、船级社和造船商  
 

概要  
 
本文旨在公布经修订的《安全进入液货船船首指引》（决议MSC.62(67)/Rev.1）。 
 

1.  国际海事组织（ IMO）海上安全委员会（MSC）在第 102 次会议上通过

决议 MSC.62(67)/Rev.1，为液货船提供指引。指引内容为如何确保液货船船员即

使在恶劣天气下仍能安全进入船首。  
 
2.  经 修 订 的 指 引 详 情 见 于 海 事 处 网 页

（ https://www.mardep.gov.hk/sc/msnote/msin.html）本文的附件。  
 
3.  香港注册船舶的船东、船舶经理人、船舶经营人、船长、船级社和造船

商务须留意上述经修订指引，并据而行事。  
 
4.  本商船信息废除商船信息第 9/2016 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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